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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 113 年 8 月 1 日最新規定

       

●8708.94.10.00-4 方向盤、轉向柱及轉向箱
●8708.99.90.90-3 其他機動車輛之零件及附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車軸、車架 )

●8501.52.90.00-6EX  電動車輛、電動機器腳踏車
    及電動腳踏車驅動用之多相交流電動機，輸出超過
    ７５０瓦，但未超過７５瓩者
● 8501.53.91.00-4EX 電動車輛（供載客十人及以
上專用者除外）驅動用之多相交流電動機，輸出超
過７５瓩，但未超過３７５瓩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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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08.94.10.00-4 、 8708.99.90.90-3 
M25 、 M26 輸入規定

貨品分類號列 貨名

輸出入規定

修正前 修正後

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

8708.94.10.00-4 方向盤、轉向柱及轉向箱 NIL M25 NIL

8708.99.90.90-3 其他機動車輛之零件及附件 NIL M26 NIL

輸入規定代碼 說明

M25
進口中國大陸製且供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使用者，應取得經濟部產業發展
署同意文件。如非前開用途者，於進口報單填列專用代碼ＩＤ９９９９９９
９９９９９１，免依上述規定辦理。

M26
進口中國大陸製且供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使用之車軸及車架者，應取得經
濟部產業發展署同意文件。如非前開用途者，於進口報單填列專用代碼ＩＤ
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１，免依上述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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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則 8708.99.90.90-3 之車軸介紹

n 稅則號別第 8708.50 目之車軸：指驅動軸連差速器， ....... 及非驅動軸

n 稅則號別第 8708.99.90.90-3 號之車軸：指未能歸列於稅則號別第

8708.50 目之車軸，亦即附加其他汽車零件（如懸吊系統、車輪或煞

車等等）之車軸，如下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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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普通車架 H型車架

X型車架

2. 特殊車架 脊椎骨型車架

月台型車架

桁架型車架

3. 單體結構 車身與車架結合為一整
體（無車架存在） 

車架種類及稅則歸列

表格內資料來源：黃靖雄教授的個人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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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08.99 目之車軸、車架稅則分類案例

(110) 中預字第 0057 號
電動轎式小客車底盤車架
為鋼鐵製車體底盤結構框架，
未包含驅動馬達、轉向裝置、
傳動機構、車軸等裝置，亦未
包含任何車用線路及馬達線。
→8708.99 其他機動車輛之
零件及附件

(110) 中預字第 0057 號
車輛後橋與電機總成連結組件
由後橋殼總成、減速器及差速
器、半軸油封、排氣塞、加油螺
塞總成、後橋半軸總成、電機及
後制動器等組成，作為驅動電動
車輛行駛與執行煞車制動用。
→8708.99 其他機動車輛之零
件及附件

1. 

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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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號填列說明流程圖

稅則號列 8708.94.10.00-4 ：
供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

稅則號列
8708.94.10.00-4 、 8708.99.90.90-3

產地

無須填列輸入
許可文件號碼

須填列輸入許可文件號碼

填列經濟部產業發展
署同意文件代碼

填列專用代碼：
ID999999999991

CN 非 CN

非左側用途者

M25 、 M26
註：考量上開貨物進口時，海關無法辨識是否專用於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，爰進口報單填列前揭專用代碼者，由海關通關系統傳輸
       報單資料供產發署進行單證比對，並依該署回復比對結果辦理後續通關事宜。（ 113 年 8 月 12 日台關業字第 1131021996 號 )

報單申報

稅則號列 8708.99.90.90-3 ：
供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使用
之車軸及車架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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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單申報填列範例

生產國別 (36) 輸出入許可文件號碼 - 項次 (37)

貨物名稱、商標 ( 牌名 ) 及規格等 (35)

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 (38) 檢
查
號
碼

稅則號列
統計
號別

(  主  管  機  關  指  定  代  碼  )

1 CHINA-CN ID999999999991

貨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廠牌 :                 

規格 :                 

型號 :                 

8708.99.90.90-3

填列經濟部產業發展
署同意文件代碼

填列專用代碼：
ID999999999991

產地

稅則號列 8708.94.10.00-4 ：
供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
稅則號列 8708.99.90.90-3 ：
供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使用之
車軸及車架者

非左側用途者

M25、 M26 規定：
CN

（非 M25 、 M26
規定之用途者，報
單填列範例）

項

次

(3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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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稅則 8708.22.00.00-3 ：本章目註一所列之前擋風玻璃、後車窗及其他車窗

Ø HS2022 稅則解釋本之目註：

第 8708.22 目包括：

（ a ）裝有框架之前擋風玻璃 （ windscreens 、 windshields ）、後車窗及其他車

 窗；及

（ b ）裝有加熱裝置或其他電氣或電子裝置之前擋風玻璃，後車窗及其他車窗，不論

是否裝有框架，適合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7.01 至 87.05 節之機動車輛者。

稅則 8708.22.00.00-3 介紹

a. b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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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稅則案例：

n 8708.22 目之汽車用擋風玻璃：與財政部 75 年 12 月 15 日台財稅第

7582219 號函釋，進口汽車用安全玻璃屬貨物稅條例第 9 條所稱之「平板玻

璃」，其用途查無不符。
➔故應從價課徵貨物稅 10%       

8708.22 目汽車用擋風玻璃需課貨物稅

(113) 基預字第 0016 號
前擋風玻璃
由膠合玻璃本體、支架、下卡
條、後視鏡底座、定位銷、及熱
塑性橡膠包邊條組成，可直接安
裝於汽車車身。
→7007. 21  膠合安全玻璃
→8708.22 前擋風玻璃、後車
   窗及其他車窗



簡報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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